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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七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健 康 城 市 及 國 際 復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的 “沙 田 區 隱 閉 性 非

傳 染 病 檢 測 計 劃 ”  研 究 報 告 ；  

 
( i i )  渠 務 署 提 交 的 “ 大 圍 明 渠 及 火 炭 明 渠 活 化 方 案 ” ， 並 通

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「 改 善 火 炭 明 渠 活 化 方 案 」  

 
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火 炭 明 渠 活 化

方 案 應 包 括 改 善 現 有 石 屎 排 水 道 ， 促 進 生 物 多 樣 性 及 改

善 水 質 ， 推 動 近 水 /親 水 活 動 ， 深 入 研 究 以 試 驗 方 式 ， 讓

市 民 進 入 活 化 後 的 河 道 可 行 性 。 為 確 保 市 民 安 心 進 行 近

水 /親 水 活 動 ， 渠 務 署 必 須 研 究 一 套 全 面 的 河 道 管 理 措 施

及 洪 水 預 告 系 統 ， 並 提 供 室 內 空 間 予 藝 術 品 展 覽 ” (一 致

通 過 )；  

 
( i i i )  渠 務 署 提 交 的 源 禾 路 和 火 炭 路 主 幹 渠 修 復 工 程 ；  

 
( i v )  發 展 局 和 房 屋 署 就 “ 屋 邨 樹 木 管 理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 ；  
 

( v ) 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就 “ 醫 管 局 醫 療 人 手 編 排 及 規 劃 ” 提 問

作 出 的 回 覆 ； 以 及  
 



 ( 二 ) 

( v i ) 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就 “ 東 鐵 線 沙 田 站 噪 音 問 題 ” 提 問 作

出 的 回 覆 。  

 
( 2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並 通 過 ：  

 
( i )  二 零 一 九 /二 零 二 零 年 度 開 支 科 4 (衞 生 及 環 境 )建 議 預 算

及 區 內 團 體 建 議 撥 款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
 
( i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二 零 一 九 /二 零 二 零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及

撥 款 申 請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( i i i )  健 康 城 市 及 國 際 復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的 衞 生 署《 邁 向 2 0 2 5 :  
香 港 非 傳 染 病 防 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 》 社 區 參 與 資 助 計 劃

(一 致 通 過 )；  

 
( i v )  渠 務 署 提 交 的 城 門 河 東 岸 防 洪 牆 改 善 工 程 ( 一 致 通 過 ) ；

以 及  
 

( v )  渠 務 署 提 交 的 吐 露 港 未 鋪 設 污 水 設 施 地 區 的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 第 2 階 段 第 2 期 (一 致 通 過 )。  
 
( 3 ) 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

( i ) 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i )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；  
 

( i i i )  沙 田 區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 的 成 果 ；   
 

( i v )  二 零 一 九 年 沙 田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一 期 )； 以 及           
 

( v ) 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三 十

一 日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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